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24年南海区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4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深刻汲取我区农村自建房事故教训，切实做好自建房施工安全防范工作，落实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工作指示，结合我区实际，制定《2024年南海区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9月18日
　　（联系人：罗婉琳，联系电话：86339616）






 
　　2024年南海区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建村〔2016〕280号）、《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全流程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修订稿）的通知》（南宅改〔2024〕2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自建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和本区农村自建房建设管理的相关文件规定，落实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遏制我区农村自建房施工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
　　二、整治对象
　　南海区辖区内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全流程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办理施工报备手续的或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农村自建房。
　　三、工作内容
　　（一）立即开展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将本文件精神传达至辖区内在建农村自建房项目，督促各施工单位对照《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自查表》（详见附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自查自纠资料须工地存档备查。
　　（二）加强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巡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本方案工作要求，在自建房项目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对辖区内在建项目开展检查，重点对高处作业、模板支撑、施工用电及建筑起重机械等内容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告知施工单位及业主，存在安全隐患的，应立即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督促落实。
　　区住建水务局将通过飞行检查等方式对7个镇（街道）开展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抽查。
　　（三）加强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教育培训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加强在建自建房项目施工安全教育，定期对屋主及施工单位或工匠进行安全培训，特别要强调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薄弱部位，如高坠、物体打击、施工用电等方面。同时，承接南海辖区内农村自建房的施工企业均应派员参加我局举办的乡村建筑工匠专题培训班。培训班具体安排将另文通知。
　　（四）推动农村自建房项目投保建工安责险
　　本方案发文即日起，全区新办理施工报备手续的或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农村自建房，必须投保建工安责险，之前已办理施工报备手续的或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农村自建房，鼓励其投保建工安责险，通过保险机构参与安全隐患排查，达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目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农村自建房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自建房高坠挂牌督办”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推进。要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具体组织落实，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高效有序推进整治工作。
　　（二）严格督导考核。农村自建房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将纳入2024年建筑工程项目规范建设考核内容，对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力的镇（街道），我局将视情况予在绩效考核时予以相应扣分。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监管，建立整治台账，落实整改措施。并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提炼工作亮点，于12月31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至区住建水务局质安股。
 
　　
附件：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自查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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